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文件 

教务〔2023〕100 号 

 
 

 

闽南师范大学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 

本科教学工作方案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根据有关工作安排，为确保我校本科 2023 年秋季学期开学

工作有序开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时间安排 

根据校历安排，老生于 2023 年 9月 3 日报到，9 月 4 日(周

一)起正式上课；新生于 2023 年 9月 4-5日分批报到，9月 6-7

日入学教育，9月 8-28日军训，国庆假期后正式上课。 

二、教学准备 



请各教学单位于 9 月 2 日前做好以下教学准备： 

1.及时通知师生提前做好相关教学准备。 

2.各开课单位要提前摸排各门课程（含通识课和专业课）的

任课教师（含外聘）情况以及个别因故请假的师生情况，制定教

学工作预案，确保每门课程均有师资承担，教学工作不受影响。 

3.根据《关于做好2023-2024学年第一学期排课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务[2023]92 号）要求，各教学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合理安

排好课程，认真做好课表的编排及检查工作，确保学生、场地、

教师课表不冲突，课表准确无误，并通知到任课教师、上课学生

和场地管理人员；提前落实各类课程选课名单配置，确保上课学

生名单准确无误。 

4.提前做好教室、实验室及周边环境的清洁卫生工作，检查

桌椅数量、教学多媒体设备、实验设施是否满足教学需要，需要

报修的及时向相关部门申报。 

三、教学工作 

1.对于因故请假而延迟返校的教师，所在单位应进行统筹协

调确保相应课程均有师资授课，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。 

2.原则上本学期计划开设的所有课程均须开课，教师、学生

按课表排定时间、地点上课。全校通识选修课选课及上课时间以

开学后教务处下发的选课通知为准。  

3.对于学生申请重修、补修、辅修课程，跨年级、跨校区上

课导致时间冲突等特殊情况，开课单位应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教



学，满足学生学习需求。 

4.学校所有教室均已安装课堂直播设备，满足任课教师线上

线下同步教学需要。任课教师若遇技术问题可联系我处信息化建

设科（电话：2591434）。 

四、补考工作 

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课程补考工作按照 2023 年 6

月 29 日下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课程补

考工作的通知》(教务〔2023〕85号)执行。 

五、实习实践工作 

1.无需参加补考的学生，从第一周起即可开展线下实习实践；

需要参加补考的学生，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，优先安排补考和实

习实践环节。所有实习生应保证实习总时长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

相应标准。 

2.各教学单位应教育引导实习生在实习实践期间遵守交通规

则，服从实习单位相关管理要求，保障生命财产安全。 

六、实验室安全检查 

各教学单位在开学第一周组织实验室安全大检查，主要检查

危险化学物品的存放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，危险废弃物的回收存放，

用电用水安全，消防安全情况等，并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情况、

整改情况如实在实验室安全管理平台进行填报。 

七、教学质量管理 



教学单位应做好学期初教学检查和教学督导工作，充分发挥

学院教学督导作用，加强对日常教学秩序的督查。教师课堂教学

严禁出现违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、违背宪法法律、危害国家安全、

破坏民族团结、宣扬邪教迷信等言论。 

 

 

教务处 

2023 年 8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抄送： 

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1 日印发 


